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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引发的思考

张某和王某是好友 年

月 张某为了套取银行贷款 与王

某签订虚假 房屋买卖合同 并将

房屋过户至张某名下

年 月 王某要求张某

将房屋过户给自己时遭到张某拒

绝 王某遂诉至法院

王某胜诉后发现 案件审理期

间 张某与刘某签订了 上海市房

屋买卖合同 张某将系争房屋出

售给了刘某

那么 王某作为合同外的第三

人 是否有权主张张某与刘某签订

的 上海市房屋买卖合同 无效

呢

有些人认为无效合同若包含无

效因素 则合同绝对无效 当然无

效 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无效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合同具有相

对性 允许任意合同外第三人介入

到合同效力的确认中 容易出现一

些任意诉讼 滥用诉权的情形 会

影响正常的交易秩序 进而影响经

济的发展

合同外第三人是否有权提起确

认合同无效之诉要清楚以下问题

是否受合同相对性约束

合同具有相对性 生效的合同

只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 那么无

效合同呢

笔者认为 由于无效合同具有

溯及力 若合同是无效合同 则合

同从订立时其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自然就不受合同相对性的约束

一般情况下 无效合同是违反

法律法规或者损害国家 集体或他

人合法权益的合同

合同受益的双方当事人一般不

会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 如以

合同相对性为由禁止与该合同约定

事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提起确认

合同无效的诉讼 那么与合同约定

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合同外第三人的

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 违背了法

律制定的初衷

因此笔者认为 与合同约定事

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若有证据

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了某一合

同的侵害 就可突破合同的相对

性 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确认合

同无效之诉

第三人是否享有诉权

在民事诉讼法学中 诉权是指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财产

权和人身权进行司法保护的权利

诉权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

权利 当事人有了诉权 才能向人

民法院提出保护民事权益的请求

才能有诉

诉权一般分为程序意义上的诉

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前者即当

事人在程序上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

权 后者即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

判保护自己的民事实体权益

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实体意义

上诉权的形式和手段 实体意义上

的诉权是程序意义上诉权的现实内

容和目的

在合同外第三人是否有权确认

合同无效这个法律问题上 笔者认

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合同约定事项 影响了合

同外第三人的实体权益 与合同外

第三人有利害关系 那么合同外的

第三人可以行使程序上的诉权来保

护自己的实体权益

如果合同约定的事项 没有涉

及合同外第三人的实体权益 与合

同外第三人无利害关系 则合同外

的第三人无权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

权

因此 合同外第三人是否享有

提起合同无效的诉讼取决于合同约

定事项是否与其有利害关系 是否

影响了其合法的民事权益

是否满足起诉条件

在我国 诉权是当事人的基本

诉讼权利 但不是每个公民都可以

成为适格主体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条

必须了起诉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 有明确的被告

三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

实 理由

四 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

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条

规定诉权消灭以下情形

一 原告死亡 没有继承

人 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 被告死亡 没有遗产

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 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

亡的

四 追索赡养费 扶养费

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

方当事人死亡的

合同外第三人若想行使诉权

不仅要符合起诉条件 也要没有出

现 民事诉讼法 第 条规定的

诉权消灭的情形

不同案件的不同判决

对于合同外第三人是否有权确

认合同无效的问题 由于法律并没

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笔者通过对近

几年来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例的梳

理 发现不同的法院对于该类型案

件做出的判决也不同

案例一 年 原告钱某

乙与被告钱某丙通过动迁取得了上

海市田林十二村的 号 室房

屋

后期 被告钱某丙运用非法手

段 与上海徐房 集团 有限公司

简称徐房公司 签订关于上海市

田林十二村的 号 室 以下简

称系争房屋 的 上海市公房出售

合同 将系争房屋变更为其一人

所有

原告钱某乙认为 钱某丙与徐

房公司签订的 上海市公房出售合

同 损害了其合法权益 遂将钱某

甲和徐房公司告上了法庭 主张钱

某丙与徐房公司签订的 上海市公

有住房出售合同 无效

对此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钱

某乙是系争房屋的共有人 与两被

告合同约定事项具有利害关系 两

被告签订的 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

合同 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

告钱某乙的起诉符合我国法律规

定 因此 合同外第三人即原告钱

某乙认为两被告签署的 上海市公

有住房出售合同 无效 本院予以

支持

案例二 王某是某村村民 王

某将其宅基地及附属房屋出售给了

同村的冯某 后来 冯某又将宅基

地及附属房屋出售给了外村的时

某

原告王某以农村村民一户只能

有一处宅基地 冯某有宅基地和房

屋 因此无权再购买房屋和宅基

地 其与冯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享有的权利 与特定身份关系

相联系 不允许转让

冯某与外村村民时某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无效 系争宅基地及房

屋的所有权应属于原告所有 王某

遂把冯某和时某告上了法庭 要求

法院判决其与冯某 冯某与时某签

署的合同无效

对此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王

某与被告冯某同属一个村的村民

法律并未禁止同村村间土地流转

因此 原告王某与被告冯某签署的

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原告王某对系

争宅基地及房屋无所有权和处分

权 原告王某对被告冯某和被告时

某合同约定事项 无法律利害关

系 原告王某无权主张两被告之间

签订的合同无效

有无利害关系是关键

由此可以看出 合同外第三人

是否有权对确认合同无效 取决于

合同外第三人对合同约定事项是否

有利害关系

如果合同约定事项与合同外第

三人有利害关系 那么合同外第三

人有权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

诉讼 进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合同约定的事项 与合同

外第三人无利害关系 则合同外第

三人无权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

的诉讼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本案

中的王某作为合同外第三人有权主

张张某与刘某签订的 上海市房屋

买卖合同 无效

本案中王某与张某签订 房屋

买卖合同 是双方虚假意思表示

目的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双方的真

实意思不是买卖房屋 因此 根据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合同无效

一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

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二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 集

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

的

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王某和张某属于恶意串通 损害

国家利益 破会社会秩序 王某和张

某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国家不

予承认和保护 合同从订立之日起不

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 系争房屋依旧属于王某

王某与系争房屋具有直接的利害关

系

诉讼期间 张某为了不返还系争

房屋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与

第三人刘某签订 上海市房屋买卖合

同 将系争房屋低价出售给第三人

刘某 张某与刘某签订的 上海市房

屋买卖合同 损害了王某的合法权

益

王某作为系争房屋的利害关系

人 又没有出现诉权消灭的情形 王

某有权向系争房屋所在地法院主张张

某与刘某签订的 上海市房屋买卖合

同 损害了其合法权益 张某与刘某

签订的 上海市房屋买卖合同 应属

于无效合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 合同外第三人主张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案件

越来越多 由于我国法律至今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该类型案件的争

议一直比较大

对此我认为 如果合同约定事项 与合同外第三人有利害关系

那么合同外第三人有权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进而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